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
辦理學年學分制含術科之補考辦法

	課程名稱
	補考辦法

	體育
	1. 採學期補考，補考次數為一。

2. 運動技能百分之七十、體育常識得以口試佔百分之十，兩項給予補考。

3. 由體育組將各班學期成績及補考學生名冊送交註冊組，核定後發布補考名冊。

4. 期末考期間舉行補考，由原任課教師負責補考事宜，並繳交該科成績。

	軍訓
	1. 採學期補考，補考次數為一。

2. 考試方式為學術科合併以筆試實施。

3. 期末考期間舉行補考，由原任課教師負責補考事宜，並繳交該科成績。

	音樂
（美術）
	1. 採學期補考，補考次數為一。

2. 考試以術科方式實施。

3. 由任課老師將各班學期成績及補考學生名冊，於學期課程結束之前送註冊組，核定後發布考名冊。

4. 期末考期間舉行補考，由原任課教師負責補考事宜，並繳交該科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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